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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僑光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鼓勵本校教師組成

教師成長社群(以下簡稱成長社群)，以推動同儕學習、教學經驗傳承、課程

教材改進等主題式學習，達成增進教師教學效能及自我成長之目的，特訂

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成長社群成員人數以5人以上為原則，並應推舉一位專任教師擔任召集人。

每位教師最多擔任 2個社群之召集人。 

第   三   條  成長社群應由召集人於每年 7 月底前檢附教師成長社群申請表、計畫書或

其他補充文件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執行，執行期間為

申請核准通過後二年為原則，若中途更換召集人須依規定填寫異動單。 

第   四   條  成長社群申請設置時，社群所推動教學精進之課程，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跨領域學程。 

二、就業導向課程模組。 

三、業師實務聯合授課。 

四、課程名稱相同。 

五、專技教師與專業師資合作開課。 

六、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 

七、配合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所開設之大學部新生課程。 

第   五   條  成長社群所規劃之活動內容，以切磋教學、研究、服務經驗為主，可採用

讀書會、實務研討、教材研發或其他創新之教師成長規劃等方式進行，每

學年至少辦理社群活動 2次，每次會後應詳實填寫紀錄(含活動照片)。 

第   六   條  社群研習補助由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申請時程及經費補助依本校「僑光

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研習經費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成長社群召集人應於執行結束後繳交社群活動成果報告之書面資料及電子

檔光碟(含成果報告書及照片)乙份送本中心備查。報告之繳交狀況，將列

入未來申請之參考依據。 

第   八   條  成長社群每二學年至少一件成果產出，如教科書、題庫、數位教材等，經

本中心審查核可之產出，可依本校教師改進教學獎勵補助實施辦法申請獎

助。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